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担任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化科技”、“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或“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历程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

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的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尔邦”）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盛虹石化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将

构成重组上市。 

2019 年 6 月 1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协议。 

2019 年 9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2019 年 12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重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2020 年 1 月 3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并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发布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相

关公告。 



 

 

2020 年 2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发布《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2020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布相

关公告。 

2020 年 3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发布《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继续延期的公告》。 

2020 年 4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发布《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发布《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

查的公告》，由于公司聘请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要求，须

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该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将

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需要

更新财务数据后继续审查。经研究，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多次磋商，积

极推动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项目推进过程中，公司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今

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并至今仍在境外蔓延的影响，全球经济遭受较大冲击，宏

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压力加大，重组推进存在不确定性，无法达到交易各方预

期。 

经充分审慎研究，公司及交易对方认为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有关条件不成熟。鉴于此，为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与交易对方协商，

交易各方拟终止本次重组。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履行的程序 

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关于

公司签署本次重组事项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独立董事对公司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并撤回相关申请材料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同日，上市公

司与交易对方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终止协

议》。 

四、终止本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经上市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的结果。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

类第 1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

作，自查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披露之日（2019 年 12 月 7 日）起至公司

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披露《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公告》之日（2020 年 9 月 22 日）止。本次自查范围包括：知悉本

次交易终止情况的交易各方、中介机构及有关知情人员，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

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公司已就自查内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

申请，目前暂未取得交易数据，待取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公司将及时

报备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丹化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丹化科技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具有合理性；丹化科技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事项已经 2020年 9 月 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

立意见；丹化科技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9 月 21 日  

  

  

 


